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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l City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奧思知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
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
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
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
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
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按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載有關於奧思知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
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
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的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份；(�)本公告
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的任何內容有所誤導；及(�)本公告表達的所有意見均經
審慎周詳考慮，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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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約為��,���,000港元，較二零零
九年同期增加約�0%。

•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000
港元，而於二零零九年同期則約為���,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為0.��港仙（二零零九年：0.0�
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年度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
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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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益 � 12,464,267  �,�0�,���

提供服務的成本  (8,284,869 ) (�,�0�,��� )    

毛利  4,179,398  �,�0�,��0

其他收入 � 40,079  ��,0��
行政開支  (4,525,457 ) (�,���,0�� )
分銷成本  (673,706 ) (���,��� )
融資成本 � (39,709 ) –    

稅前（虧損）溢利 � (1,019,395 ) ��,���

稅項 � (474,141 ) �0�,���    

年內（虧損）溢利  (1,493,536 ) ���,���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879,136 ) (���,��� )
少數股東權益  385,600  �00,��0    

  (1,493,536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的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 (0.35)港仙  (0.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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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年內（虧損）溢利  (1,493,536 ) ���,���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外地附屬公司的匯兌差異  218,851  (���,��� )    

年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1,274,685 ) ��,�00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716,248 ) (���,��� )
少數股東權益  441,563  ���,���    

  (1,274,685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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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1,195  ���,���
遞延稅項資產  –  ���,���
其他非流動資產  137,500  –    

  458,695  ���,���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1,716,943  �,���,���
受限銀行結餘  349,958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485,824  ���,���    

  24,552,725  �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2,193,675  �,�0�,���
應付稅款  42,581  –    

  2,236,256  �,�0�,���    

流動資產淨值  22,316,469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775,164  �,0��,���    

非流動負債
其他長期負債 �� 328,963  –    

資產淨值  22,446,201  �,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 6,000,000  –
儲備  15,640,283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21,640,283  �,���,���

少數股東權益  805,918  ���,���    

權益總額  22,446,2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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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累積虧損  合計  權益  權益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  –  �,���,���  (��0,��� ) (�,���,��0 ) �,���,���  –  �,���,���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00� ) (���,��� ) (���,��� ) ���,���  ��,�00
視作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的出資 –  –  �00,000  –  –  �00,000  –  �00,000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  –  �,���,���  (���,��� ) (�,���,��� ) �,���,���  ���,���  �,0��,���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  –  �,���,���  (���,��� ) (�,���,��� ) �,���,���  ���,���  �,0��,���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 (�,���,��� ) ���,���  (�,���,��� )
重組 �0,000  –  (�,��� ) –  –  �,0��  –  �,0��
配售新股 �,�00,000  ��,000,000  –  –  –  ��,�00,000  –  ��,�00,000
資本化發行 �,��0,000  (�,��0,000 ) –  –  –  –  –  –
股份配售開支 –  (��,���,��� ) –  –  –  (��,���,��� ) –  (��,���,��� )
視作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的出資 –  –  ��0,000  –  –  ��0,000  –  ��0,000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6,000,000  14,558,608  6,996,322  (316,870 ) (5,597,777 ) 21,640,283  805,918  22,44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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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奧思知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
間獲豁免的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 Grand Cayman, KY�-��,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
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於泰國經營卡收單業務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聯營卡合作業
務及市場推廣業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於報告期間期末及批准綜合財務報表之日，本集團的直接控股公司是Oriental City Group 
Asia Limited（「奧思知亞洲」），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董事們
認為，本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是Oriental City Group plc（「控股方」），該公司於英格蘭及威
爾士註冊成立，其股份在英國Plus Markets plc營運的PLUS報價市場上市。

2. 集團重組及呈列基準

集團重組

根據為準備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首次上市
（「上市」）以實現公司架構的合理化而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完成的集團重組（「重組」），
本公司已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的實體的控股公司。重組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八
月二十四日就上市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創業板上市。

呈列基準

由於本集團於重組前後均由控股方控制，因此重組被視為共同控制下的業務合併，方式類
似於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指引第�號「共同控制合併下的合
併會計法」所述的股權集合及合併會計。

由於重組只涉及在現有集團之上加入一間新的控股實體，而並無導致經濟狀況有任何實質
的變動，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已使用
股權集合法作為現有集團的延續予以呈列。因此，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綜合股
東權益變動表編製時乃假設現行集團架構自集團實體註冊成立╱成立日期起或自合併實體
或業務首次受共同控制之日起（不論共同控制合併的日期）及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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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於比較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呈列現時組成本集團的實體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資產及負債時亦假設現行集團架構於該日一直存在。

合併實體或業務的資產淨值，自控股方的角度使用現有賬面值進行合併。在控股方的權益
貢獻範圍內概無確認任何商譽或收購方於被收購方可辨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的公平淨值
中的權益超過共同控制合併時的成本的金額。收購成本（已付代價的公允值）與記錄的資產
及負債金額的所有差異已作為資本儲備的部份直接在權益中確認。

此外，在上市前，控股方免費向本集團提供若干企業共同行政服務，包括辦公處所分享及
管理團隊薪酬開支。

鑒於該等企業共同行政服務的成本為本集團的業務活動之一，因此下列與控股方分擔的成
本已於損益賬中扣除，並於權益中視作控股方的出資入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企業共同行政開支  150,000  �00,000    

3. 主要會計政策

遵守聲明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
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
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亦遵守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適
用披露規定。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與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所採用會計政策一貫的基準編製，
惟與本集團相關及由本期間起生效並採納的若干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詳情披露
如下）除外。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採納下列與本集團相關及由本期間起生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現
行及過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任何重大影響，惟若干財務報表項目的呈列及披
露已予修訂（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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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規定與擁有人之間的交易與所有其他收入及開支分開呈列於經
修訂股東權益變動表。然而，經修訂準則允許非擁有人權益變動以單獨一份報表（全面收益
表）或兩份報表（收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展示，本集團已選擇編製兩份報表。此外，該經
修訂準則規定，當重列比較資料或將其重新分類時，應呈列一份截至比較期間開始時的財
務狀況表連同截至本期及比較期間期末的財務狀況表。由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於本年度並無
重列任何比較資料，故該新規定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取消支銷借貸成本的選擇，規定將有關收購、興建或生產一
項合資格資產直接應佔的借貸成本作為該資產的部份成本撥充資本。由於本集團之前並無
採納支銷所有借貸成本的選擇，因此此項經修訂準則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八年）的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八年）的改進包括對多項準則作出改進，旨在消除各項準則的不
一致之處及闡明字眼。採納該等改進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營分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分部報告」並規定須按主要營運決策
人就評估經營分部表現及向該等分部分配資源而使用的內部資料匯報分部資料。本集團確
認，經營分部與之前按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確定的業務分部相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未來變動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於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之日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本期間尚未生效
的下列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正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對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的修正�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正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的比較資料所獲有限豁免的修正�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正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集團
  以現金結算的按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的修正�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財務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正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財務工具︰
  呈列－供股的分類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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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正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財務工具：
  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的修正�

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最低資本要求的
 第��號（修正本）  預付款項的修正�

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 向擁有人分配非現金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香港詮釋第�號 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的租期�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正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持作銷售的非流動資產及
 （包括於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的  已終止業務－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的控制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的修正�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修正本－二零零九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修正本－二零一零年）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已著手評估未來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造成的影響，惟仍未能
合理估計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綜合財務報表有無影響。

計量基準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使用的計量基準是歷史成本。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於各報告期間期末（即每年的三月三十一日）的
財務報表。附屬公司以與本公司一致的會計政策及報告期間編製財務報表。

所有重大集團內公司間的交易與集團內公司間交易所產生的收支及損益均全數抵銷。附屬
公司業績自本集團取得控制權當日起綜合入賬，直至本集團不再擁有控制權當日為止。

少數股東權益為本公司未持有的盈虧及資產淨值部份，在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
綜合財務狀況表的權益中與本公司的權益持有人分開呈列。少數股東的適用損失超過附屬
公司權益中少數股東權益的部份在本公司的權益中進行分配，惟少數股東須有約束性責任
且能作出額外投資以彌補損失除外。如附屬公司隨後錄得盈利，所有該等盈利均會全數分
配至本公司，直至本公司收回以往承擔的少數股東應佔虧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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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應用把與少數股東的交易當作與本集團權益擁有人的交易處理的政策。於收購少數
股東權益時，所付代價與所購資產淨值份額賬面值的差額部份從權益中確認扣除。出售予
少數股東權益而導致的本集團盈虧於權益中列賬。

重要會計估計及判斷

根據泰國相關法律及規例，尤其是外商經營法（「外商經營法」），Oriental City Group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奧思知泰國」，一間於泰國從事提供卡收單業務的公司）的權
益中必須有�0%以上由泰國公民擁有。

根據奧思知泰國的前合約安排（「框架合約」）及現有優先股框架安排（「優先股框架」），奧思
知泰國的大部份已發行股本（包括普通及優先股本）由泰國公民擁有。然而，本公司（透過其
全資附屬公司Oriental City Group Thailand Limited）可在奧思知泰國的任何股東大會上行使
超過�0%的投票權。

本公司的泰國法律顧問已確認框架合約及優先股框架符合泰國所有現行法律及規例，尤其
是外商經營法。鑒於並無高等法院裁定與奧思知泰國類似的股本結構因違反外商經營法
及相關詮釋而無效的判決先例，經過審慎及周詳考慮所有相關因素連同所獲得的法律意見
後，管理層評估及得出結論，框架合約及優先股框架於泰國屬有效、合法及可強制執行。

根據管理層對框架合約及優先股框架的判斷，本公司將奧思知泰國入賬列作附屬公司，原
因是本公司可透過於奧思知泰國的任何股東大會上行使大多數投票權控制奧思知泰國的營
運。

4. 分部報告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然而，對比按香港
會計準則第��號規定的主要呈報分部，本集團採納此準則後，無需重新界定其呈報分部。

本公司董事（「董事」）已被確定為主要營運決策人，以評估各經營分部的業績表現及對該等
分部作出資源分配。根據風險與回報及本集團的內部財務報告，董事認為本集團的經營分
部包括：

(i) 於泰國的卡收單業務；及

(ii) 於中國的聯營卡合作業務及市場推廣業務。

分部業績是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匯報以便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業績表現評估的基準，乃指各
分部所賺取的溢利或所產生的虧損，當中並無計入企業共同行政開支、利息及其他收入、
融資成本、其他開支及稅項。

於釐定本集團的地區分部時，各分部應佔的收益按提供服務的地點釐定，各分部應佔的資
產及資本開支按資產所在地點釐定。地區分部資料已連同經營分部資料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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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營卡
   合作業務及
 卡收單業務  市場推廣業務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主要客戶A 4,244,178  –  4,244,178
 主要客戶B 2,161,363  –  2,161,363
 其他客戶 5,359,916  698,810  6,058,726     

 11,765,457  698,810  12,464,267

分部業績 1,455,839  383,525  1,839,364
   

未分配企業共同行政開支     (150,000 )
未分配利息及其他收入     40,079
未分配融資成本     (39,709 )
未分配其他開支     (2,709,129 )     

稅前虧損     (1,019,395 )

稅項     (474,141 )     

年內虧損     (1,493,536 )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主要客戶A �,���,���  –  �,���,���
 主要客戶B �,���,���  –  �,���,���
 其他客戶 �,���,0��  ��,���  �,0��,���     

 �,�0�,���  ��,���  �,�0�,���

分部業績 ���,�0�  (���,��� ) ���,���
   

未分配企業共同行政開支     (�00,000 )
未分配利息及其他收入     ��,���
未分配其他開支     (���,��� )     

稅前溢利     ��,���

稅項     �0�,���     

年內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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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分析載列如下：

   聯營卡
   合作業務及
 卡收單業務  市場推廣業務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9,083  9,484  318,567
其他資產 3,474,072  193,085  3,667,157     

分部資產 3,783,155  202,569  3,985,724
   

未分配企業資產     21,025,696     

綜合資產總額     25,011,420
     

分部負債 1,952,599  –  1,952,599
   

未分配企業負債     612,620     

綜合負債總額     2,565,219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物業、廠房及設備 ���,�0�  �0,��0  ���,���
其他資產 �,���,�0�  ��,0��  �,���,���     

分部資產 �,���,0��  ��,00�  �,���,0��
   

未分配企業資產     �,���,���     

綜合資產總額     ��,���,���
     

分部負債 �,���,�0�  �,���  �,��0,�0�
   

未分配企業負債     �,���,��0     

綜合負債總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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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

收益是指聯營卡合作業務產生的年費及交易費收入和卡收單業務產生的交易費收入及外匯
折讓收入以及市場推廣服務費收入，按類別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聯營卡年費及交易費收入  108,810  ��,���
卡收單交易費收入  9,604,094  �,���,��0
外匯折讓收入  2,161,363  �,���,���
市場推廣服務費收入  590,000  –    

  12,464,267  �,�0�,���    

6. 其他收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1,384  ��,���
其他利息收入  2,003  ��,���
已收營銷及推廣贊助費  –  �,���
雜項收入  16,692  –    

  40,079  ��,0��    

7. 稅前（虧損）溢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a) 融資成本

其他長期負債的融資成本  26,009  –
其他短期貸款的利息開支  13,700  –    

  39,7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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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b) 員工成本（包括主要管理層薪酬）

工資、津貼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2,027,500  �,0��,���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57,132  ��,���    

  2,084,632  �,���,���    

(c) 主要管理層薪酬（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津貼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1,683,509  �0�,���
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20,891  �,��0    

  1,704,400  ���,���    

(d)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290,898  ��,���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99,217  ���,���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撇銷  –  ���
處所的經營租賃費用  285,353  ��,���    

8. 稅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本期稅項  163,346  –

遞延稅項
 稅項虧損動用（利益）  310,795  (�0�,��� )    

年內稅項支出（抵免）  474,141  (�0�,��� )    

(i)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在香港產生或衍
生的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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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香港以外的所得稅

本公司及其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的附屬公司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所得
稅。

於扣除任何未動用稅項虧損後，奧思知泰國須按�0%的稅率繳納泰國所得稅。然而，
由於奧思知泰國的應課稅溢利已完全被過往年度結轉的未抵銷稅務虧損所吸收，故於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計提泰國所得稅撥備。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奧思知（海南）服務有限公司（「奧思知中國」）須分別
按�0%及�%的標準稅率繳納中國國家及地方所得稅。根據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
業所得稅法（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廢除），奧思知中國可享受��%的優惠企業所得
稅率。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佈了新的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
法」），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國務院頒佈了企業所得
稅法實施條例及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然
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奧思知中國在課稅方面
蒙受虧損，故並未計提所得稅。

根據該等法律及規例，對所有國內企業及外商投資企業均應用��%的統一所得稅率，
除非符合少數特定例外情況可享受特殊稅務優惠。於二零零七年企業所得稅率為��%
且在經濟特區（包括奧思知中國所在的海南省）註冊成立的企業的適用所得稅，將分
別提高至二零零八年的��%、二零零九年的�0%、二零一零年的��%、二零一一年的
��%及二零一二年的��%。由於遞延稅項資產及遞延稅項負債須按預計應用於資產變
現或負債結清的期間的稅率計量，故適用稅率的變動將影響奧思知中國遞延稅項資產
及遞延稅項負債的賬面值計算。由於奧思知中國於報告期間期末並未確認任何遞延稅
項資產及遞延稅項負債，故對本集團的業績或財務狀況概無影響。

中國╱泰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向其外國投資者支付的股息須繳納�0%的預提所得稅，除
非任何外國投資者註冊成立所在的司法權區與中國╱泰國訂有稅務條約規定不同的預
扣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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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開支（抵免）的對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稅前（虧損）溢利  (1,019,395 ) ��,���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所得稅  (153,345 ) ��,���
不可扣稅的開支  544,721  ���,�0�
不可課稅收入  (610 ) –
先前未確認稅項虧損的變現  –  (���,��� )
未確認的稅項虧損  43,200  ��,���
未確認的暫時差異  40,175  ���,�0�
確認過往未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  –  (�0�,��� )    

年內稅項開支（抵免）  474,141  (�0�,��� )    

適用稅率為本集團實體經營所在地區的現行稅率編製的名義所得稅開支金額除以稅前（虧
損）溢利計算所得的加權平均稅率。適用稅率的變動由本集團在各個國家的附屬公司的應課
稅業績變動所致。

9.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虧損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綜合虧
損�,���,���港元（二零零九年：���,���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股
（二零零九年：��0,000,000股普通股）計算。

在釐定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時，於本公司註冊成立時發行的�股普通股、作為本公司
收購美雅集團有限公司（「美雅」）已發行股本的代價而發行的���,���股普通股、向其他股東
配發的�0�,���股普通股及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市時資本化發行的���,000,000股普
通股，均被視作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經已發行，以便計算每股基本虧損。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具有潛在攤薄效
應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金額。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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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185,814  �,���,��0   

其他應收款項
押金、預付款及
 其他應收款項 531,129  �,0�0,���
應收關連方款項 –  ��,��0   

 531,129  �,0��,���   

 1,716,943  �,���,���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間期末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未結清結餘的賬齡：
 �0天或以內 1,071,366  �,���,�0�
 ��至�0天 92,536  ��,���
 �0天以上 21,912  –    

 1,185,814  �,���,��0    

本集團向其貿易債務人提供最多�0天的信貸期限，貿易債務人通常在賬單日期起�0天內結
清未償還餘額。於報告期間期末，所有貿易應收款項皆為有效。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下列以本集團內各實體的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金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美元（「美元」） 1,004,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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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366,644  �,���,���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27,031  �,0�0,���
應付關連方款項 –  �,�0�,���    

 827,031  �,���,���    

 2,193,675  �,�0�,���   

於報告期間期末，所有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均在�0天以內。

債權人向本集團提供最多�0天的信貸期限。

13. 其他長期負債

其他長期負債指奧思知泰國所發行的優先股。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奧思知泰國已發行及已繳足的優先股股本應付一名
少數股東的未償還金額為�,���,000泰銖（「泰銖」）（相當於���,���港元）（二零零九年：無），
其每年按�%累積性股息及列入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中的應付應計股息為���,���泰銖（相當
於��,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

14. 股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附註    港元     港元

法定 ��(a)╱(b) 2,000,000,000  20,000,000  ��,000,000  ��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年初 ��(a) 1  –  �  –
 重組時發行股份 ��(b) 999,999  10,000  –  –
 配售新股 ��(c) 150,000,000  1,500,000  –  –
 資本化發行 ��(c) 449,000,000  4,490,000  –  –        

 年末  600,000,000  6,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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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註冊成立，其法定股本為��0,000港元，分為
��,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其中一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股份以未付款
形式配發及發行予認購人（「認購人股份」），並隨後於重組前轉讓予本集團的直接控股
公司奧思知亞洲。

(b)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創業板上市，本公司的法定及已發行股本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
日出現以下變動：

(i) 透過增設�,���,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
��0,000港元增至�0,000,000港元；

(ii) 本公司向奧思知亞洲收購美雅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本公司向奧思知亞洲
發行合共���,���股入賬列作已繳足的本公司普通股及按面值列作已繳足的未付
款認購人股份；及

(iii) 向以下人士配發本公司每股0.0�港元的普通股�0�,���股：

姓名 與本集團的關係 股份數目

余振輝先生 執行董事 ��,���
王麗珍女士 非執行董事 ��,���
宋克強先生 公司秘書 ��,���
Kanjanapas Shui Yiu Kelvin先生 奧思知泰國前任董事 ��,���

(c)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以配售方式按每股作價0.��港元發行��0,000,000股每股
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配售事項」），所涉及的現金代價為��,�00,000港元。配售價
高出股份面值的金額已計入股份溢價賬。同日，透過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中來自配售
事項的總金額�,��0,000港元資本化，配發合共���,000,000股按面值發行及已繳足每股
面值0.0�港元的普通股予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所有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發行的股份在各方面與當時的現有股份享有
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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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年內，本集團來自泰國卡收單業務的收益大幅增加，主要由於銷售點（「銷售點」）終端
機及報告期內中國遊客的開支增加所致。鑒於本集團的業務表現非常依賴泰國的政局穩
定，董事認為泰國爆發政治騷亂及中國國家旅遊局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中旬發出旅遊警
示，提醒中國遊客暫時避免到泰國旅遊，恐將導致年結日後本集團卡收單業務的收益有
所減少。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一日，Siam Commercial 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SCB」）向
本公司附屬公司奧思知泰國發出三個月書面通知，終止SCB與奧思知泰國於二零零六年
就電子數據收集機訂立的參與協議（「該協議」），由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起生效。終止
該協議後，本公司或會失去SCB引介的銀行卡收單商戶，包括奧思知泰國的大客戶King 
Power Group。

繼終止該協議後，本集團根據雙方於二零零四年簽訂的現有銀行卡收單合作協議條款聘
請泰國盤谷銀行有限公司（「盤谷銀行」）提供結算服務。此外，奧思知泰國不斷簽訂新的
商戶客戶，同時亦會探討與泰國另一間結算銀行建立策略性業務夥伴關係的可行性，以
便與該銀行簽立具固定年期的結算協議，保障奧思知泰國日後的長遠發展。

於老撾發展本集團卡收單業務的籌備工作已接近尾聲，本集團已取得在老撾經營業務所
需的外國投資許可證、商業許可證及稅務許可證。卡收單業務將於取得中國銀聯（「中國
銀聯」）批准後開始營業。

為了擴大本集團的收入基礎，於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本集團與一位獨立第三方簽立市
場推廣服務協議，以提供專業的市場推廣服務，其中主要包括數據分析、商戶支援及市
場推廣顧問服務。

鑒於近期泰國政局持續動盪，董事積極於亞洲其他國家挖掘新的商機，以擴大本集團的
收入來源及分散業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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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於年內的收益約為��,���,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0�,000港元增加約
�0%。

本集團的收益增長主要是因為銷售點終端機的增加及年內到泰國旅遊的中國遊客人數持
續上升，帶動中國銀聯卡收單交易額大幅上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交易額約達�,���,000,000泰銖（約相當於���,0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則約為�,�0�,000,000泰銖（約相當於���,000,000港元）。銷售點終端機較去年
增加��部，進一步帶動交易額上升。然而，鑒於與SCB簽訂的參與協議已於二零一零年
五月終止，預期銷售點終端機增加的利好影響於來年恐不會延續。由於SCB終止參與，
導致SCB引介的商戶流失，而參與協議終止後由本集團經營的銷售點終端機數量已由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部大幅減少至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的���部。此外，董事
認為曼谷政局持續動盪亦可能於來年對本集團構成不利影響。

提供服務的成本

本集團提供服務的成本由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0�,000港元增加至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約�,���,000港元，增加約��%，主要原因是年內
交易額上升導致應付予中國銀聯的服務成本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本年度毛利約為�,���,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加約��%，主
要得益於卡收單業務費用收入及市場推廣服務費用增加。毛利率維持穩定，截至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而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

一般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年內的一般行政開支約為�,���,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上升約���%。行政開支
上升，主要由於行政及經營開支（包括租金費用、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專業費用及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以後上市所產生的成本）普遍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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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年度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約���,000港元，主要
由於年內進行關於開發老撾市場的市場調研活動以及在海南省進行太平洋－奧思知高爾
夫球卡的宣傳活動。

融資成本

本年度的融資成本約為�0,000港元，指(i)就一名獨立第三方借出的無抵押短期貸款支付
的利息，而該筆貸款已於上市前用作結清應付關連方款項；及(ii)就奧思知泰國的已發行
及已繳足優先股股本應付予一名少數股東的�%股息。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並無產生任何融資成本。

年度虧損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000港元，而二零零九年同期約為
���,000港元，主要由於行政及經營開支普遍上升所致。此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遞延稅項抵免約�0�,000港元，為該年度首次確認的金額，惟於
本年度內再無錄得遞延稅項抵免，並確認���,000港元的所得稅開支。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以內部產生的流動現金及其他借貸撥付其營運所需。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有應付一名少數股東的其他長期借貸為�,���,000泰銖（約相當於���,000港
元），為奧思知泰國的已發行及已繳足優先股股本，每年按�%列支累積性股息而有關股
息乃列作融資成本。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與
資產總值的比率計算）約為�%（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淨額約��,���,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為�0.��（二零零九年：�.��）。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銀行及現金狀況約為��,���,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及流動比率均有改善，乃因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八月二
十八日的配售事項發行��0,000,000股普通股而籌得資金所致。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約為��,��0,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000港元）。此增幅主要由於上文所論述的配售事項籌得的資金所致。



- �� -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及泰銖列值，而其經營開支主要以人民幣、
泰銖及港元列值，因此本集團受到匯率風險影響。此外，本集團亦從泰國的中國銀聯卡
收單業務收取美元。除因中國銀聯給予的美元兌泰銖的現貨匯率折扣而獲得的外匯折讓
收入外，本集團並無作出其他安排以對沖本集團的收支所涉及的匯率風險。董事及管理
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會於必要時考慮訂立遠期合約及使用適用的衍生工具以對沖
外匯風險。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衍生工具以對沖利率及匯率風
險。

業績及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約�,�0�,000港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為�,���,000港元，而上個財政
年度同期約為���,000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為0.��港仙（二零零九年：0.0�港仙）。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名（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0名）員工，
其中�名在香港任職、�名在泰國任職，而其餘員工則在中國內地任職。本集團根據業績、
績效及市況制定人力資源政策及流程。酌情花紅與本集團業績及個人表現相關。本集團
向其僱員提供的福利包括酌情花紅、醫療計劃及購股權。本集團亦為其僱員安排培訓，
以提升彼等的技能及擴充彼等的知識。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撥備的資本開支為
���,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

重大收購事項、出售事項及重要投資

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Oriental City Group Thailand Limited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購股權協議行使其購
股權，以���,�00泰銖（約相當於���,000港元）的代價從奧思知泰國前任股東Panthong 
Limpkittisin先生購回其先前在奧思知泰國持有的��%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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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事
項及出售事項，亦無作出重要投資。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就其資產作出任何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業務目標及所得款項用途

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比較

招股章程所載的業務目標與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即招股章程界定的最後可行
日期（「最後可行日期」））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實際業務進展的比較分析載
列如下：

招股章程所載自最後可行日期起
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
止期間的業務目標 實際業務進展

1. 聯營卡合作業務

與另一間主要銀行攜手進一步擴
展聯營卡合作業務

本集團一直就擴展聯營卡業務與準合夥銀行
進行磋商，以便創造商機為股東謀求最佳利
益，但迄今尚無達成任何最終協議。

與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
銀行」）合作，於中國一主要城市
擴展太平洋－奧思知高爾夫球借
記卡及太平洋－奧思知高爾夫球
信用卡業務

期內，有關客戶仍主要集中在海南省。本集
團舉辦多項推廣活動及廣發宣傳資料，致力
提升太平洋－奧思知高爾夫球卡的知名度。

與另一間主要銀行攜手進一步擴
展生活品味聯營卡合作業務，並
於中國一主要城市推出另一張生
活品味主題卡

本集團一直與準合夥銀行進行磋商，但尚未
達成任何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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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收單業務

繼續於擴展泰國的中國銀聯卡收
單服務及覆蓋範圍方面扮演領導
角色，並計劃於泰國主要旅遊地
區建立全面商戶網絡

鑒於泰國政局持續動盪，本集團放緩於泰國
發展卡收單業務的腳步。董事將密切關注泰
國的政局走向，並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所得款
項的用途。

於老撾擴展處理中國銀聯卡收單
服務的商戶基礎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成功取得在
老撾經營業務所需的外國投資許可證、商業
許可證及稅務許可證。此外，本集團成為老
撾中心支付網絡的首名參與成員，該網絡為
老撾的中心電子網絡，提供電子交易結算服
務。有關業務將於取得中國銀聯批准後開始
營業。

所得款項用途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所披露，根據配售事項而發
行本公司新股籌得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0,�00,000港元，有別於估計的所得款項淨額約
��,000,000港元（按配售價將為招股章程所述指定範圍的中間價之假設而作出估計）。本
集團擬以招股章程所列示的相同方式及相同比例調整所得款項的用途。誠如招股章程所
述，本集團計劃於不久將來拓展卡收單及聯營卡合作業務。本公司已按照董事對市況演
變的評估動用配售所得款項淨額：

 於
 最後可行日期至
 二零一零年  於
 三月三十一日止  最後可行日期至
 期間按招股章程  二零一零年
 所述的相同方式  三月三十一日止
 及比例經調整的  期間的實際
 所得款項用途  所得款項用途
 千港元   千港元

聯營卡業務 990  ���
卡收單業務 2,121  ���
一般營運資金 707  �,���   

總計 3,8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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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上市籌集之所得款項淨額
�0,�00,000港元有助增強本集團的財政基礎，以供未來業務發展。

鑒於泰國政局不穩，董事會現正與中國銀聯携手開發老撾的卡收單網絡，亦考慮將部份
所得款項移作他用，藉此分散本集團的業務風險。本集團現正物色及挖掘新的商機，
以穩步提升本集團的長期收益。董事會將繼續尋求新的商機，為本公司股東謀求最佳利
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自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市日期）起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期間內，本
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條列明，董事會主席（「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的職位應予區
分，不應該由同一人兼任。

余振輝先生（「余先生」）為主席，並兼任本公司行政總裁一職。余先生在銀行卡支付及金
融服務行業擁有超過�0年經驗。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位為本集
團提供貫徹的領導，方便發展及推行長遠的業務策略。然而，董事會將繼續檢討本集團
企業管治架構的效率，以評估是否需要區分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職務。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所載的規定買賣標準，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由上市日期起至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一直遵守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所載的規定
買賣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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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
執董」）陳振偉先生、曾少東先生及陳永祥先生。本公司亦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條及第�.��條制定其書面職權範圍。陳振偉先生已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i)審閱年報及賬目、中期報告及季度報告，並就此向董事會提
供建議及意見；及(ii)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

財務資料回顧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內部控
制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
表及年報。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的初步公告所載數字，已獲本集團
核數師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同意，該等數字乃本集團於年內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所列數額。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所進行的保證應聘
服務，因此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未就初步公告發表任何保證。

承董事會命
奧思知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余振輝

香港，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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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余振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麗珍女士。獨立非執董為陳振
偉先生、陳永祥先生及曾少東先生。

本公告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載有關於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
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 (�)本公告所載
的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份；(�)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
本公告的任何內容有所誤導；及(�)本公告表達的所有意見均經審慎周詳考慮，並以公平
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本公告將由其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天刊登於創業板網頁(http://www.hkgem.com)「最
新公司公告」頁內及本公司網站(www.ocg.com.hk)發佈。


